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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MARTER ENERGY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4）

有關在中國收購300兆瓦光伏發電項目之 
主要交易之補充協議 

 
及 
 

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之補充公告

補充協議

茲提述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
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收購
事項。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使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買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目標公司及項目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此各
方同意 (i)加入額外條件；及 (ii)修訂股權轉讓協議有關第一賣方及第二賣方之權利
及義務之若干條款。

補充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額外條件

各方協定完成須受限於及須待以下額外條件（「額外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0) 第二賣方將其持有的30%目標權益轉讓給第一賣方且目標公司已向中國相
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完成前述轉讓之工商變更登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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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進一步同意，額外條件若在補充協議日期後七日內未獲達成，則買方有權書
面豁免額外條件，額外條件經買方書面豁免的，則 (i)補充協議解除；(ii)第二賣方
仍享有及承擔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全部權利和義務；及 (iii)第二賣方將依據股權
轉讓協議約定向買方出售30%目標權益。

第一賣方及第二賣方之權利及義務

各方進一步同意，自第二賣方將其持有的30%目標權益轉讓給第一賣方及自目標
公司已向中國相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完成前述轉讓之工商變更登記程序之日期起，
第二賣方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全部權利及義務將告終止並轉由第一賣方享有和
承擔，而第二賣方不得向買方主張於股權轉讓協議項下之任何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股權轉讓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將維持不變及仍具十足效力及
作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四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二零一七年年報」）。

誠如二零一七年年報中「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資本結構」一節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之公告中所披露，(i)本公司與三
名認購方（為本公司當時獨立第三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認
購協議，據此，本公司根據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合共1,560,000,000股股份，認購價
為每股股份0.65港元（「認購事項」）及(ii)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014,000,000

港元（「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本公司擬將其用於發展光伏發電相關業務及用作一
般營運資金。

除二零一七年年報所提供的資料外，董事會將提供就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的用途的
額外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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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的實際用途

(i)自認購事項完成日期（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ii)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 (iii)自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起至
本公告日期之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的實際用途明細載列如下：

認購事項所得款項
已使用於下列目的：

自認購事項
完成日期起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實際已使用
之認購事項所
得款項金額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實際已
使用之認購事項
所得款項金額

自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起至
本公告日期

實際已使用之
認購事項所得

款項金額

（百萬港元）
（約）

（百萬港元）
（約）

（百萬港元）
（約）

發展光伏發電相關業務 0.0 470.6 1.9
一般營運資金 8.6 34.8 2.6

總計 8.6 505.4 4.5

尚未動用之認購事項所得款項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動用之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總額約為495,500,000港元。本集團擬
將所有尚未動用之認購事項所得款項用於發展光伏發電相關業務。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預期所有尚未動用之認購事項所得款項將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使用。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一七年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以上所述外，二零
一七年年報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亮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孫亮先生、高天國先生、趙黎女士、曾衛兵先生、胡瀚陽先生及高
淑娟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霍浩然先生、李輝先生及林長茂先生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